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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11 時 35 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過去這段時間，

我一直在追蹤我們的納稅人的錢到底是怎麼被花的？特別是在屏東，我發現屏東縣

議會的議長權勢沖天，沒有人敢動他，所以檢舉陳情到我這邊來了，我為什麼這樣

講，因為這個議長服務處開了一家營造公司，該營造公司由他弟弟掛名負責人，那

也沒有關係，更離譜的事情是各式各樣大小工程的標案，全部都由這個議長服務處

所開的公司得標，當然這涉及法務部廉政署、公共工程委員會以及屏東縣政府，特

別是屏東縣政府。我也贊成我們屏東的鄉親都很友善都很可愛；我也贊成屏東不應

該成為黑道的故鄉，但是屏東縣政府該做的事情是什麼？當貪官污吏這麼多的時

候，特別是政風處要搞清楚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標案，怎麼可以讓議長

的弟弟來標？這個是屏東縣要處理的，但是跟經濟部水利署有什麼關係？ 

 

  我看到下面有兩個標案，各自都有兩千多萬，係由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標

出去的，我就抽最近的一個標案來了解，結果我了解了之後發現水利署為了治理林

園水患，由中央補助辦理這個標案，這點我覺得值得肯定，幫所有的屏東縣民、林

園鄉的鄉親做公共工程的建設，沒有人會反對。但問題是我直接去看這個標案執行

的過程，2016 年 12 月 8 日跟這個議長的宇程工程簽約，簽完約之後本來是在 

2017 年的 10 月 14 日就要竣工，但中間它以變更設計為理由，說工程做不完要

延後，錢也不夠，請你們繼續增加，沒有關係，我都相信這些程序是公正的，但是

我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是即使增加工期，2018 年 1 月 15 日本來就要做完，結

果在 2018 年 1 月 16 日，他們雙手一攤說他做不完，只做到第二期，只做到第

二期以後，接下來就出現非常複雜的程序，要找人來接，到現在這個工程還放在那

邊沒有辦法處理，那我在意的就是我們的水利署到底有沒有依約執行？我昨天請第

七河川局的人來說明，了解他嚴重的延誤工期，請大家看一下右邊的工程結算驗收

證明書履約逾期總天數是「零天」，本來 2018 年 1 月 15 日要完成，這是已經

給它延過了，結果才做到第二期，延期的天數卻是「零天」，第七河川局跟我說，

他們終止契約了，那我問說你用什麼條款終止契約？他們回答說因為它延遲，那我

說既然因為它延遲，那為什麼這裡逾期的日數竟然是零天？可不可以說明一下，這

到底在做什麼啊？逾期這麼嚴重，結果結算他只做到第二期，但是一半的錢都已經

https://youtu.be/GBSOPFEKJZM


給了，而因此造成的遲延及因此造成國家的損失，造成林園鄉鄉民期待海岸護堤能

做好！但這件事拖到今天，依舊在擺爛！而且逾期履約與逾期的總天數是零，為

何？因為這人是議長弟弟，所以權大勢大，不敢動他，甚至放水嗎？次長、署長，

可以這樣做嗎？ 

 

主席：請經濟部水利署賴署長說明。 

 

賴署長建信：主席、各位委員。經由委員的說明，我認為這個案子有兩個層次問

題：第一，利益衝突…… 

 

黃委員國昌：無關，這件事我昨天已經質詢過法務部長，他也答應我會徹查，畢竟

已經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不論是屏東縣政府還是議長，我都請法務部處

理。 

 

賴署長建信：有關履約管理部分，我們也會徹查。 

 

黃委員國昌：徹查？ 

 

賴署長建信：當然要徹查，因為契約規定該如何辦就如何辦，若中途解約，甚或不

肯履行合約，如此，該扣除的履約保證金也是一定要扣的。 

 

黃委員國昌：我為什麼說我現在在追的這件事情很嚴重？署長，你我之間溝通良

好，也很理性，相信你知道我的個性，若沒有蒐集到完整的事證是不會隨便出手

的！你知道我看到什麼嗎？工程延期那麼久，甚至擺爛不做，卻說什麼只要說百分

之五十就給百分之五十經費，至於因工程延宕而必須索討的賠償就沒要了。但這項

工程不是得另外招標？請問另外招標多出來的費用是誰造成的？就是這家公司造成

的！為什麼不求償？我進一步研究你們的契約後發現，按照契約規定，因可歸責於

廠商事由遲誤期限情節重大者可終止契約，所以你們據此終止契約，不僅如此，沒

繳付的工程款通通都要扣起來，俟清算完損失後若有剩餘再給你！倘若不夠，還得

繼續求償！但現在麻煩的事情是什麼？第二期終止契約時竟半毛錢都沒扣，完全撥

出去了！昨天還告訴我，有，還有履約保證金可以扣。問題是，履約保證金剩下多

少？150 萬！請問 150 萬有什麼用？光是工程延宕部分，光後續繼續招標致使增



加的費用所造成的損失都已經快要 1,000 萬了！怎麼可以這樣做？ 

 

賴署長建信：像這一類廠商中途棄約、毀約，以致工程無法繼續進行時，正常情況

下，主管機關為使工程能達到需要效果且可持續時，就必須先就地結算，之後重新

辦理…… 

 

黃委員國昌：署長，不管是要先結算，還是要另外找一家有能力的廠商來接手，我

都沒意見。問題是，雖然契約上載明政府機關有權力，當因為可歸責於你的事由而

致使工程延宕無法持續時，就不要想再跟我要到錢！我半毛錢都不給你！我錢就扣

著，扣到損害計算完了以後，有剩的再給你！但是署長，其實不會有剩！這讓我擔

心水利署縱使打官司找該公司求償，甚至打贏官司後，也只能拿回一張債權憑證掛

在牆上！因為這家公司標到工程後在幹什麼？全部轉給下游的小包商，自己根本沒

好好經營！而且現在公司倒閉，還把不該拿的錢全部拿走，反正莫奈他何啊！署

長，你答應我要徹查，我也願意相信你，請問需要多久時間？ 

 

賴署長建信：水利署與廉政署有建立廉政平台，所以我們會透過該平台來徹查與該

項工程有關的問題，包括委員剛剛所提債權能否保全以及後續處理等事項，如終止

解約、是否違反程序等。若確定廠商違反採購法，則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

將之列為不良廠商，凡此種種，我們都會去查。我們是不是在一個月內給委員有關

的基本資料？ 

 

黃委員國昌：好，我就給你一個月時間，再告訴我當初是誰決定給錢的？又是怎麼

辦理結算？何以逾期天數會寫零天？我希望署長可以在一個月時間內給我一個明確

的答案。 

 

賴署長建信：好，沒有問題。 

 

黃委員國昌：謝謝。 

 

賴署長建信：謝謝委員。 


